
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财政金融局

关千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项日监督评价

工作的通知

各开发区，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 区管委会各有关部门，

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进 一步提升服务市场主体能力， 不断规范政府采购行为，

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， 提升政府采购监督水平， 不断加强对政府

采购活动的监督评价和管理工作， 根据《济源示范区2021年政务

服务效能提升研究报告》要求， 现将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监督评

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监督评价对象

2022年第三季度巳实施的65个政府采购项目。 

二、 监督评价内容

（ 一 ）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和政府采购运行情况。 采购需求是

否按照《济源示范区政府采购内控工作流程的通知》 （济管财金

[2022]150号）作为内控管理的重要内容， 是否将采购活动关键环

节、 岗位和重大风险事项纳入本单位” 三重一大”事项决策范围，

非标采购方式选择是否符合法定情形， 是否按政府采购预算申报

政府采购计划， 有无擅自变更政府采购方式的行为， 政府采购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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